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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WINCA HOLDINGS LIMITED
德永佳集團有限公司 *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票編號：321）

網址：http://www.texwinca.com/
http://www.irasia.com/listco/hk/texwinca/

截至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
業績報告

業績

董事會欣然公佈，本公司及各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之經審核綜合業績與上年度同期之比較數字如下：

綜合利潤表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經修訂）

收入 4 7,749,112 7,302,697
銷售成本 (5,371,343) (5,118,121)

毛利 2,377,769 2,184,576

其他收入及收益 74,545 88,919
銷售及分銷費用 (1,458,618) (1,294,989)
行政費用 (506,539) (450,362)
其他營運費用，淨額 4,361 (9,395)
財務費用 (38,533) (10,224)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除稅後淨額 52,705 36,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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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稅前溢利 4 505,690 544,798
稅項 6 (70,473) (61,113)

本年度溢利 435,217 483,685

歸屬：
　母公司權益持有者 480,253 461,799
　少數股東權益 (45,036) 21,886

435,217 483,685

股息
　中期 145,889 132,598
　擬派末期 145,892 145,881

291,781 278,479

　已派發中期股息每股  （港幣仙） 11.0 10.0
　擬派發末期股息每股  （港幣仙） 11.0 11.0

22.0 21.0

歸屬母公司普通權益持有者
　每股盈利（港幣仙） 7
　基本 36.2 34.8

　攤薄後 36.1 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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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資產負債表

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經修訂）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936,397 1,905,805
投資物業 66,822 52,850
預付土地租賃款 25,175 22,117
在建工程 83,540 19,589
商標 33,227 33,119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157,253 139,548
長期租金按金 107,763 115,323
長期定期存款 — 15,600

總非流動資產 2,410,177 2,303,951

流動資產
存貨 1,298,085 1,055,106
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 8 879,700 424,015
預付款項、訂金及其他應收賬款 415,150 339,375
衍生金融工具資產 11,807 18,249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50,921 681,590

總流動資產 2,855,663 2,518,335

流動負債
應付聯營公司 83,813 55,536
應付賬款及應付票據 9 1,008,500 875,323
其他應付及應計負債 178,422 210,150
衍生金融工具負債 2,852 1,854
應付稅項 156,627 116,574
附息銀行貸款 415,316 418,684

總流動負債 1,845,530 1,678,121

流動資產淨額 1,010,133 840,214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3,420,310 3,144,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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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流動負債
附息銀行貸款 478,000 135,278
長期股東貸款 — 266,376
長期服務金撥備 8,773 8,111
遞延稅項 3,588 3,059

總非流動負債 490,361 412,824

淨資產 2,929,949 2,731,341

權益
母公司權益所持有者應佔權益
已發行股本 66,314 66,305
儲備 2,659,595 2,415,657
擬派末期股息 145,892 145,881

2,871,801 2,627,843
少數股東權益 58,148 103,498

總權益 2,929,949 2,731,341

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 編製基礎

本綜合財務報告乃按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同時包括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香港一般公

認會計原則、香港公司條例之披露要求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適用披露條

文編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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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要會計政策

本集團編製此綜合財務報告時，除了會影響本集團的並且在本年財務報告中首次採用的新的和修訂的香港財

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也包括香港會計準則和詮釋公告），本全年財務報表中採用的會計政策和

編製基礎都與截至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財務報表一致：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 財務報表的列報

香港會計準則第2號 存貨

香港會計準則第7號 現金流量表

香港會計準則第8號 會計政策、會計估計變更及錯誤

香港會計準則第10號 資產負債表日後事項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 所得稅

香港會計準則第14號 分類報告

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 物業、廠房及設備

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 租賃

香港會計準則第18號 收入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 僱員福利

香港會計準則第21號 外幣㶅率變動影響

香港會計準則第23號 借款費用

香港會計準則第24號 關連方披露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 合併及獨立財務報表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 於聯營公司的投資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 金融工具：披露與列報

香港會計準則第33號 每股盈利

香港會計準則第36號 資產減值

香港會計準則第37號 撥備、或有負債及或有資產

香港會計準則第38號 無形資產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 金融工具：確認和計量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修訂） 財務資產及財務負債的過渡及首次確認

香港會計準則第40號 投資物業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 基於股權的支付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 企業合併

香港（會計準則詮釋委員會）─詮釋第21號 所得稅─已重估非折舊性資產的收回

香港─詮釋第4號 租賃─關於香港土地租賃的租賃期長度的確定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1號 現存的拆除、修復及同類債務的變更

採用香港會計準則第2、7、8、10、12、14、16、18、19、21、23、27、28、33、37及香港  —  詮釋第4號對

本集團之會計政策和本集團的綜合財務報表中的計量方法並無構成重大影響。

根據新加及經修訂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影響已簡報於附註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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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會計政策變更的影響簡錄

因採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部份主要會計政策已作出更改及以下科目的期初調整的明細簡錄如下：

(a) 對綜合資產負債表之影響

採用下列之影響

香港（會計 香港（國際
香港 香港 準則詮釋 財務報告詮釋

香港會計 香港會計 香港會計 香港會計 財務報告 財務報告 委員會） — 委員會） —
準則第17號＃ 準則第39號＊ 準則第39號＊ 準則第40號＊ 準則第2號＃ 準則第3號＊ 詮釋第21號＃ 詮釋第1號＃

在前期已於儲備 重估投資 拆除、修復及
預付土地 衍生 有追索權之 投資物業 權益結算 對銷之商譽及 物業之 同類債務

新政策之影響（增加／（減少）） 租賃款 金融工具 票據貼現 重估盈餘 購股權安排 負商譽的不確認 遞延稅項 責任的撥備 總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於二零零五年四月一日
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9,052 ) — — — — — — 1,869 (17,183 )
預付土地租賃款 22,117 — — — — — — — 22,117
預付款項、訂金及其他應收賬款 (3,065 ) — — — — — — — (3,065 )
衍生金融資產 — 17,915 — — — — — — 17,915
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 — — 239,543 — — — — — 239,543

259,327

負債／權益
遞延稅項負債 — 3,009 — — — — 1,886 — 4,895
附息銀行貸款 — — 239,543 — — — — — 239,543
其他應付及應計負債 — — — — — — — 3,025 3,025
收購產生之商譽儲備 — — — — — 110,603 — — 110,603
投資物業重估儲備 — — — (1,421 ) — — (301 ) — (1,722 )
資產重估儲備 — — — — — — (1,585 ) — (1,585 )
購股權儲備 — — — — 5,369 — — — 5,369
保留溢利 — 14,906 — 1,421 (5,369 ) (110,603 ) — (1,156 ) (100,801 )

259,327

＊ 從二零零五年四月一日起生效之調整

＃ 追溯生效之調整／列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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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對綜合資產負債表之影響（續）

採用下列之影響

香港（會計 香港（國際
香港 香港 準則詮釋 財務報告詮釋

香港會計 香港會計 香港會計 香港會計 財務報告 財務報告 委員會） — 委員會） —
準則第17號 準則第39號 準則第39號 準則第40號 準則第2號 準則第3號 詮釋第21號 詮釋第1號

在前期已於儲備 重估投資 拆除、修復及
預付土地 衍生 有追索權之 投資物業 權益結算 對銷之商譽及 物業之 同類債務

新政策之影響（增加／（減少）） 租賃款 金融工具 票據貼現 重估盈餘 購股權安排 負商譽的不確認 遞延稅項 責任的撥備 總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於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
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22,093 ) — — — — — — 3,453 (18,640 )
預付土地租賃款 25,175 — — — — — — — 25,175
預付款項、訂金及其他應收賬款 (3,082 ) — — — — — — — (3,082 )
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 — — 149,069 — — — — — 149,069

152,522

負債／權益
遞延稅項負債 — — — — — — 2,584 — 2,584
附息銀行貸款 — — 149,069 — — — — — 149,069
其他應付及應計負債 — — — — — — — 5,200 5,200
收購產生之商譽儲備 — — — — — 110,603 — — 110,603
投資物業重估儲備 — — — (4,714 ) — — — — (4,714 )
資產重估儲備 — — — — — — (1,585 ) — (1,585 )
購股權儲備 — — — — 10,276 — — — 10,276
保留溢利 — — — 4,714 (10,276 ) (110,603 ) (999 ) (1,747 ) (118,911 )

152,522

(b) 對總權益期初結餘之影響

採用下列之影響

香港（會計 香港（國際
準則詮釋 財務報告詮釋

香港會計 香港會計 香港財務報告 香港財務報告 委員會）— 委員會） —
準則第39號 準則第40號 準則第2號 準則第3號 詮釋第21號 詮釋第1號

在前期已於儲備 重估投資 拆除、修復及
新政策之影響 衍生 投資物業 權益結算 對銷之商譽及 物業之 同類債務
（增加／（減少）） 金融工具 重估盈餘 購股權安排 負商譽的不確認 遞延稅項 責任的撥備 總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二零零五年四月一日
收購產生之商譽 — — — 110,603 — — 110,603
投資物業重估儲備 — (1,421 ) — — (301 ) — (1,722 )
資產重估儲備 — — — — (1,585 ) — (1,585 )
購股權儲備 — — 5,369 — — — 5,369
保留溢利 14,906 1,421 (5,369 ) (110,603 ) — (1,156 ) (100,801 )

14,906 — — — (1,886 ) (1,156 ) 11,864

二零零四年四月一日
投資物業重估儲備 — — — — (301 ) — (301 )
資產重估儲備 — — — — (1,585 ) — (1,585 )
購股權儲備 — — 93 — — — 93
保留溢利 — — (93 ) — — — (93 )

— — — — (1,886 ) — (1,88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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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對截至二零零六年及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稅後溢利的影響

採用下列之影響

香港（會計 香港（國際
準則詮釋 財務報告詮釋

香港會計 香港會計 香港財務報告 委員會）— 委員會）—
準則第40號 準則第38號 準則第2號 詮釋第21號  詮釋第1號

拆除、修復
投資物業 僱員 重估投資物業 及同類債務

新政策之影響 重估盈餘 無形資產 購股權計劃 之遞延稅項 責任的撥備 總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截至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除稅後溢利之總增加／（減少） (3,991 ) 2,926 (4,907 ) 698 (1,747 ) (7,021 )

每股基本盈利增加／（減少）﹝港幣仙﹞ (0.30 ) 0.22 (0.37 ) 0.05 (0.13 ) (0.53 )

每股攤薄後盈利增加／（減少）﹝港幣仙﹞ (0.30 ) 0.22 (0.37 ) 0.05 (0.13 ) (0.53 )

截至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除稅後溢利之總增加／（減少） — — (5,276 ) — (1,156 ) (6,432 )

每股基本盈利增加／（減少）﹝港幣仙﹞ — — (0.40 ) — (0.09 ) (0.49 )

每股攤薄後盈利增加／（減少）﹝港幣仙﹞ — — (0.39 ) — (0.09 ) (0.48 )

4. 分類資料

分類資料乃按兩種分類方式呈列：(i)主要分類呈報方式乃按業務分類；及(ii)次要分類呈報方式乃按地域分類。

本集團之營運業務劃分乃按其業務性質、產品及服務分類及管理。集團每一個業務分類代表該策略性業務之

產品及服務之風險及回報與其他業務不同，業務分類之摘要明細如下：

(a) 針織布及棉紗之產銷及整染分類；

(b) 便服及飾物零售及分銷分類；及

(c) 「其他」分類主要包含集團汽車及發電機之維修保養和特許經營服務。

集團地域分類之決定，乃按收入之來源市場地域分類，而資產則按資產之所在地分類。

業務分類間之銷售及轉撥交易之售價乃參照當時售予第三者之當時市場價格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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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業務分類

下表為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六年及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業務分類收入、溢利／（虧損）及部

份資產、負債及支出資料：

針織布及棉紗
之產銷及整染 便服及飾物零售及分銷 其他 對銷 綜合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經修訂） （經修訂） （經修訂） （經修訂）

分類收入：
　售予集團外客戶 4,257,965 4,108,693 3,443,855 3,146,485 47,292 47,519 — — 7,749,112 7,302,697
　業務間之銷售 — — — — 1,293 1,765 (1,293 ) (1,765 ) — —
　其他收入 39,385 48,639 18,752 23,597 2,972 4,517 — (1,375 ) 61,109 75,378

　合計 4,297,350 4,157,332 3,462,607 3,170,082 51,557 53,801 (1,293 ) (3,140 ) 7,810,221 7,378,075

分類業績 516,882 425,209 (50,976 ) 64,237 14,857 15,943 (2,681 ) （181 ) 478,082 505,208

利息收入 13,436 13,541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已扣除稅項 52,705 36,273
財務費用 (38,533 ) (10,224 )

除稅前溢利 505,690 544,798
稅項 (70,473 ) (61,113 )

本年度溢利 435,217 483,685

資產及負債
分類資產 4,455,015 3,558,901 1,373,195 1,241,177 77,012 73,153 (880,215 ) (600,136 ) 5,025,007 4,273,095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157,253 139,548
未分配資產 83,580 409,643

總資產 5,265,840 4,822,286

分類負債 800,638 906,387 1,249,548 1,004,839 103,145 99,069 (867,358 ) (589,887 ) 1,285,973 1,420,408
未分配負債 1,049,918 670,537

總負債 2,335,891 2,090,945

其他分類資料：
　折舊及攤銷 162,646 145,409 117,244 86,409 2,131 4,994 — — 282,021 236,812
　資本性開支 147,609 391,700 203,515 235,558 136 385 — — 351,260 627,643
　其他非現金支出／（收入） (10,541 ) (11,620 ) 5,435 7,637 4,902 5,276 — — (204 ) 1,293
　投資物業公允值變更 — — — — (8,354 ) (6,881 ) — — (8,354 ) (6,881 )

(b) 地域分類

下表為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六年及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地域分類收入及部份資產及支出資

料：

美國 中國大陸 日本 香港 其他 對銷 綜合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經修訂） （經修訂） （經修訂） （經修訂）

分類收入：
　售予集團外客戶 3,074,517 2,836,065 2,386,343 2,130,067 358,199 399,994 808,387 798,575 1,121,666 1,137,996 — — 7,749,112 7,302,697

其他分類資料：
　分類資產 6,276,532 4,119,301 4,660,192 3,701,386 579,532 874,412 (6,250,416 ) (3,872,813 ) 5,265,840 4,822,286
　資本性開支 277,870 496,969 18,663 26,096 54,727 104,578 — — 351,260 627,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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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折舊及攤銷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經修訂）

預付租賃土地款攤銷 567 558

商譽的攤銷（包括銷售成本） — 2,926

折舊 281,454 233,328

總折舊及攤銷 282,021 236,812

於本年度，按香港會計準則第38號，商譽並無作攤銷，詳細資料參考附註3。

6. 稅項

香港利得稅已按年內於香港賺取之估計應課稅溢利以稅率17.5%（二零零五年：17.5%）提撥準備。在其他地區

所應課稅溢利的稅項，乃根據本集團業務經營所在地區之現有法律、詮釋及常規，按其現行稅率計算。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經修訂）

香港及中國稅項：

　本年度準備 72,953 62,940

　遞延稅項撥回 (2,480) (1,827)

本年度稅項 70,473 61,113

7. 歸屬母公司普通權益持有者每股盈利

(a) 基本每股盈利

基本每股盈利乃母公司普通權益所有者應佔本年度溢利淨額港幣480,253,000元（二零零五年：港幣

461,799,000元，經修訂）及已發行股份之加權平均數1,326,212,625股（二零零五年：1,325,596,142股）計

算。



11

(b) 攤薄後之每股盈利

攤薄後之每股盈利計算如下：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母公司普通權益所有者應佔溢利淨額 480,253 461,799

股份數目

用作計算基本每股盈利之已發行股份加權平均股數 1,326,212,625 1,325,596,142

攤薄之影響  —  加權平均普通股股數：

　購股權 5,221,935 11,783,568

1,331,434,560 1,337,379,710

8. 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

扣除減值後之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之以發票日期賬齡分析如下：

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90日內 841,355 413,541

90日以上 38,345 10,474

879,700 424,015

本集團與客戶交易一般為賒銷。除部份基礎良好客戶獲董事批予賬期達120天外，其餘基本按發票發出日90

天內到期付款。本集團對應收款實施一套嚴謹監察制度控制授信風險，董事亦會定期檢討逾期賬款。

於截至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把部份的出口票據合計港幣149,069,000元向銀行貼現，銀行

則保留對該等票據之追索權。按香港會計準則第39 號，將已貼現的應收賬款及相關收入的相同金額於二零

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計入本集團財務報表中的「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及「附息銀行貸款」結餘。根據香港會計

準則第39號比較數字（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港幣239,543,000元）未有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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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應付賬款及應付票據

應付賬款及應付票據之以發票日期賬齡分析如下：

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90日內 939,351 827,498

90日以上 69,149 47,825

1,008,500 875,323

末期股息

董事會建議派發末期股息每股港幣11.0仙（二零零五年：港幣11.0仙），連同於二零零六年
二月派發之中期股息每股港幣11.0仙（二零零五年：港幣10.0仙）計算，合共股息為每股港
幣22.0仙（二零零五年：港幣21.0仙）。如在即將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上獲股東批准，則建
議派發之末期股息將於二零零六年十月四日星期三派發予二零零六年八月二十五日星期
五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之股東。

暫停辦理過戶登記

本公司將於二零零六年八月十八日星期五至二零零六年八月二十五日星期五（首尾兩天包
括在內）暫停辦理股票過戶登記手續。股東如欲享有建議派發之末期股息，須於二零零六
年八月十七日星期四下午四時正前，將股票連同有關股票過戶文件，送達本公司在香港
之股份過戶登記處登捷時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28號金鐘㶅中心26樓，
辦理過戶登記手續。

管理層之論述及分析

業務回顧

截至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之本財政年度，本集團之總營業額上升6%至港幣7,749百
萬元（二零零五年：港幣7,303百萬元）。本公司股本持有者應佔溢利淨額為港幣480百萬元
（二零零五年：港幣462百萬元，經修訂），較去年增長4%。董事會建議派發末期股息每股
港幣11.0仙（二零零五年：港幣11.0仙）。連同中期股息，每股股息總額為港幣22.0仙，較
去之港幣21.0仙增加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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紡織業務

針織布業務營業額為港幣4,258百萬元（二零零五年：港幣4,109百萬元），較去年上升4%。
此為本集團總營業額之55%。雖然本集團於年內增加產量約20%，銷售額卻祇錄得輕微增
長，主要是由於原料價格回落令平均銷售價格亦同步下調。業務經營環境有所改善令經
營溢利由去年之10.3%上升至12.1%。然而，經營成本卻因燃料上揚、工資通漲、利息支
出上升與及人民幣升值而增加。本集團已嚴控成本以改善邊際利潤。貨品訂單於全年皆
保持穩定。年內本集團之主要市場仍為美國，佔紡織業務銷售額約72%。

零售及分銷業務

此業務之銷售額達港幣3,444百萬元（二零零五年：港幣3,146百萬元），上升9%，佔本集團
總營業額44%。此業務於期內錄得虧損主要由於上年店舖擴展迅速帶來龐大之支出。業務
表現於本財政年度下半年已有所改善而錄得小額盈利。中國大陸仍為零售業務發展之重
心，在超過260個城市設有店舖。

製衣業務

聯營製衣業務營業額為港幣979百萬元（二零零五年：港幣816百萬元），增長20%。對本集
團淨溢利貢獻為港幣54百萬元（二零零五年：港幣38百萬元），大幅上升42%。於年內約
33%使用之布料由本集團之紡織業務供應。銷貨予本集團零售業務則佔其銷售額約21%。

財務狀況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本集團財務狀況維持強勁。於年結日，流動比率、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及權益分別為1.5、
港幣251百萬元及港幣2,930百萬元。本年度之集團經營所得現金流入為港幣51百萬元。應
收賬款周轉期較去年上升20天至本年的41天。應收賬款周轉期乃指以天數代表的年結日
應收賬款結餘與全年營業額的比率。應收賬款周轉期的上升原因有兩方面，（一）於去年，
已貼現票據港幣240百萬元無需於財務報表列賬，但由於本年採納了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
已貼現票據港幣149百萬元，則須計入本年度的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及附息銀行貸款中；
（二）於本年末，客戶訂單急升，因此銷售及期末未到期應收賬款結餘大幅上升。存貨周
轉期較去年上升8天至本年的61天。主要為應付較短交貨期的客戶急單。本集團主要以其
營運所得之資金及銀行貸款等不斷擴充。於年結日，未使用之銀行信貸額為港幣2,363百
萬元，資本負債比率為0.8。資本負債比率乃指總負債及總權益之比率。由於財務資源充
裕，本集團將繼續擴充以滿足不斷增加之客戶訂單。

或有負債

於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或有負債為港幣38百萬元。這主要包括（一）為聯
營公司銀行額度所作之擔保港幣13百萬元；（二）為部份附屬公司以銀行擔保代替物業租
金訂金所作之擔保港幣9百萬元；（三）與本集團台灣一附屬公司營業稅索賠有關的或有負
債港幣12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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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性支出

於本年度，本集團總資本性支出為港幣351百萬元，其中紡織業務之資本性開支為港幣148
百萬元，主要用作擴大生產設施。此外，零售業務之資本性支出為港幣203百萬元，主要
用作擴大銷售網絡。

資產抵押

於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並無重大資產已作抵押。

㶅兌及利率風險

本集團維持嚴格及審慎政策管理利率與㶅率風險。本集團主要附息銀行貸款為港元，利
率以香港銀行同業拆息為基礎計算，並於三年內到期。為減低利息風險，本集團已與國
際性金融機構安排金融工具合約。

於年內，本集團主要收入、支出及採購皆以港元、美元、人民幣、日元、歐羅及新台幣
進行。本集團已安排遠期外㶅合約以減低㶅率風險。

人力資源

於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於中國、新加坡及馬來西亞共有僱員約22,800人。員
工薪酬之釐定主要基於行業之情況及員工個人之表現。

展望

原料價格已趨平穩而紡織品出口爭議已獲初步解決。利率亦似乎會於明年初回落。展望
2007年，管理層預料業務環境將繼續改善。

針織布行業仍在整固中，主要由於入行困難及大部份國家皆實施嚴謹環保條例。本集團
將繼續增產以擴大市場佔有率。擴展生產力仍將集中現時擁有約一千萬平方呎之東莞廠
地。在此之廠房已配備最先進之生產及環保設施。本集團亦設有環保煤爐發電系統以供
廠房用電。在廠地周邊亦儲備龐大土地以供將來擴產用途。

製衣業務於來年仍將擴產約20%。此業務具有良好客戶基礎，預計來年業績仍將再進一
步。

零售業務將減慢店舖之開設而專注於表現之提升。許多於二零零五年開設之新店已有成
熟之表現。預料此業務於來年將有明顯之進步。

管理層仍將繼續嚴控成本及致力增強本集團之業務競爭能力。管理層對來年取得進步之
業績仍具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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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入、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本年度內，本公司及各附屬公司概無購入、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按《證券上巿規則》第3.21條，成立一審核委員會（「委員會」），其成員包括本公
司之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分別為區燊耀先生、鄭樹榮先生及黃自建先生。黃自建先生
為委員會的主席，黃先生擁有專業的會計資格。

委員會備有明確之條文及職責細則作指引。委員會之主要職責包括審核及監察本集團之
財務報告及內部監控制度。於本年度內，委員會已進行過四次會議，檢討集團之內部監
控制度及財務報告事宜，並向董事會提出意見。關於本年度，審核委員會已與管理層審
閱及討論已審核的集團財務報表。

企業管治

按董事的意見，本公司於本年度一直符合《證券上巿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企業管治常規
守則（『守則』），惟下列條文除外：—

(1) 守則A.4.1條規定非執行董事應獲委任指定任期，及須膺選連任。

目前，本公司所有非執行董事並非獲委任指定任期，惟須根據公司之細則第86(1)條
於本公司之股東週年大會上膺選連任。

(2) 守則A.2.1條規定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角色應區別，並不應由同一人擔任。

目前，本公司並沒有制度區別董事會之主席及行政總裁角色。董事會認為現時安排
有助保持強勢的管治，並能同時提升溝通效率。董事會會視乎情況考慮區別主席及
行政總裁的角色。

(3) 守則E.1.2條規定董事會之主席須出席本公司之股東週年大會。

本公司董事會主席將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之職務委任本公司一執行董事執行。主席認
為該執行董事對本集團各業務也十分了解，並且該董事已有多年執行同類職務的經
驗。

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證券上市規則》所載之《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作為董事
於買賣本公司證券之守則。本公司曾特地向各董事查詢，各董事皆確認於本年內，彼等
已遵循《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之規定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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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

於本公告日，本公司執行董事為潘彬澤先生、潘佳澤先生、潘機澤先生、潘鈞澤先生及
丁傑忠先生，而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區燊耀先生、鄭樹榮先生及黃自建先生。

於聯交所網站公佈的詳細資料

按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附錄十六第45(1)至45(3)段要求關於本公司財務及有關資料公佈，
將儘快於聯交所網站內公佈。

承董事會命
主席
潘彬澤

香港，二零零六年七月十七日

*：  僅供識別用途

請同時參閱本公佈於信報刊登的內容。


